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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满期给付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二十五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我们给付基本保额的 120%（百分之一百二十），本合同效力终止。  

身故、全残给付                                                                 
1、若被保险人在首个保单年度内身故或全残，自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退还已缴保险

费，保险费以年缴计算。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 

2、若被保险人在首个保单年度后身故或全残，自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按 110%（百分

之一百一十）的比例退还已缴保险费，保险费以年缴计算。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该给付以一项

为限。 

生命末期给付                                                                 
若被保险人处于生命末期，则我们按当时身故、全残给付金额的 50%（百分之五十）给付生命末期保险金，给付次数

以一次为限。我们给付生命末期保险金后，投保人不需再缴付本合同后续各期保险费。 

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生命末期与全残，则我们直接给付全残保险金，不再适用前述生命末期给付的规定。 

我们给付生命末期保险金后，本合同的保险金额减少为原值的一半；身故、全残保险金、满期保险金、保单现金价值

及红利均以减少后的保险金额为基础重新计算。 

二、责任免除 

若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生命末期由下列原因之一所致，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2、被保险人故意自致的伤害、参与殴斗、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主动服用、吸食、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行为、暴乱、武装叛乱或恐怖活动； 

7、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原子或生化武器。 

本合同因上述第１项情形而终止，投保人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

的现金价值。 

本合同因上述其他情形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三、保单红利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有权参与本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红利分配政策遵从公

平性、一贯性和稳定性原则，在合同有效期内，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

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证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红利分配额度的 70%。 

产品的红利来源是死差、费差、利差、其他来源中的一项或多项，即来自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优于死亡率、费用率、

投资收益等定价假设中的一项或多项的盈余或部分保单利润释放。分红保险投资组合由现金、存款、国债、金融债券、

企业债券、可转企业债、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以及其它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投资工具组成。 

本合同分配的红利，以现金红利累积生息的方式进行分配，累积红利在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者满期保险金领取日以

现金形式一次性直接分配。 

我们每年就红利的有关资料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投保人不享有红利的分配。 

四、犹豫期及退保 

1、投保人拥有犹豫期的权利 

投保人自收到本合同之日起有十日的犹豫期，以便阅读本合同。 

投保人在犹豫期内可向我们书面提出撤销合同的申请，并亲自或挂号邮寄将本合同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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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依前项规定行使合同撤销权时，撤销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及合同（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

日 24 时起生效，本合同自始无效，我们将向投保人退还所有已缴的保险费。 

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犹豫期内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或本合同是由其它险种变更而来的，则不得再行使本条

规定的合同撤销权。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承担一定的损失。 

2、投保人拥有解约的权利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书面通知我们要求解除本合同（简称退保）。申请退保时，投保人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

和资料： 

1）合同申请书； 

2）保险合同； 

3）投保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自我们收到退保申请（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于收到上述证明文

件和资料后三十日内退还本合同效力终止日的现金价值。 

五、投保举例 

王先生为 0 岁的儿子投保了 CEB，缴费到 17 周岁，保险金额 10,000 元；年缴保费 586 元，平均每天 1.6 元。其保

障与利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当年 
保费 

累计 
保费 

意外身故

或全残 
疾病身故

或全残 
生存 

保险金

生存金 
累计 

生命末期 
保险金 

现金 
价值 

1 1 586 586 586 586 -- -- 293 218

2 2 586 1,172 1,289 1,289 -- -- 645 527

3 3 586 1,758 1,934 1,934 -- -- 967 852

4 4 586 2,344 2,578 2,578 -- -- 1,289 1,234

5 5 586 2,930 3,223 3,223 -- -- 1,612 1,636

6 6 586 3,516 3,868 3,868 -- -- 1,934 2,059

7 7 586 4,102 4,512 4,512 -- -- 2,256 2,504

8 8 586 4,688 5,157 5,157 -- -- 2,578 2,971

9 9 586 5,274 5,801 5,801 -- -- 2,901 3,462

10 10 586 5,860 6,446 6,446 -- -- 3,223 3,977

11 11 586 6,446 7,091 7,091 -- -- 3,545 4,518

12 12 586 7,032 7,735 7,735 -- -- 3,868 5,086

13 13 586 7,618 8,380 8,380 -- -- 4,190 5,682

14 14 586 8,204 9,024 9,024 -- -- 4,512 6,307

15 15 586 8,790 9,669 9,669 -- -- 4,835 6,962

16 16 586 9,376 10,314 10,314 -- -- 5,157 7,649

17 17 586 9,962 10,958 10,958 -- -- 5,479 8,370

18 18 586 10,548 11,603 11,603 -- -- 5,801 9,124

19 19 -- 10,548 11,603 11,603 -- -- 5,801 9,488

20 20 -- 10,548 11,603 11,603 -- -- 5,801 9,866

21 21 -- 10,548 11,603 11,603 -- -- 5,801 10,259

22 22 -- 10,548 11,603 11,603 -- -- 5,801 10,669

23 23 -- 10,548 11,603 11,603 -- -- 5,801 11,095

24 24 -- 10,548 11,603 11,603 -- -- 5,801 11,538

25 25 -- 10,548 11,603 11,603 12,000 12,000 5,801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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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演示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低档红利演示 中档红利演示 高档红利演示 
保单年度 年末年龄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1 1 2  2 4 4 7  7

2 2 7  9 17 22 27  35

3 3 12  20 29 51 46  82

4 4 17  38 42 95 68  152

5 5 22  61 56 154 89  246

6 6 28  91 70 228 112  365

7 7 34  127 84 319 134  510

8 8 39  170 98 426 157  682

9 9 45  221 113 552 181  883

10 10 51  278 128 696 204  1,114

11 11 57  344 143 860 229  1,376

12 12 63  418 159 1,045 254  1,671

13 13 70  500 174 1,250 279  2,001

14 14 76  591 191 1,478 305  2,366

15 15 83  692 207 1,730 331  2,768

16 16 90  802 224 2,006 358  3,209

17 17 97  923 241 2,307 386  3,691

18 18 104  1,054 259 2,635 414  4,216

19 19 106  1,191 264 2,978 422  4,764 

20 20 108  1,334 269 3,336 431  5,338 

21 21 110  1,484 274 3,711 439  5,937

22 22 112  1,641 280 4,102 448  6,563 

23 23 114  1,804 286 4,510 457  7,217 

24 24 117  1,975 291 4,937 466  7,899

25 25 119  2,153 297 5,382 475  8,612

温馨提示：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

配是不确定的。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和以上示例，知悉以上分红演示仅供理解保单利益之用。 

 

 

投保人签名确认：                                            日期：                        
 


